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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收件日期
	



2019年度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
重要文学报刊发表成果补贴申报表




申报人：       
       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笔    名：     
	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联系电话：   
        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联系地址： 
        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入会时间：
        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填表日期：    
        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填　表　说　明
1.封面左上方的登记号和收件日期，申报人不必填写；
2.发表成果按期刊、报纸和选刊分别填写发表成果情况表，若所发表成果较多，可自行增加表行；
3.申报人申报的作品,如用笔名发表的请填写发表时的署名；
4.作品体裁包括：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儿童文学、电视剧剧本、电影剧本、文学理论批评
5.字数（行数）：小说130千字以上为长篇，25千字至130千字为中篇，2千至25千字为短篇, 2千字以下为小小说；组诗在作品名后用括号注明，不同作品按实际行数填写。
6.本表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，单独装订；申报证明材料用A4纸复印后另行装订成册，纸质材料报送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；
7.本表的电子文档和申报证明材料的电子文档请发送到指定邮箱：3424254832@qq.com
8.征集材料寄送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85号，邮政编码：610012
9. 若有问题，请与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联系
联 系 人：童剑    028-85919408  13980006403
张语婷  028-62702406  18280032532

重要文学期刊发表成果情况表
          字数单位：千字
	期刊名称
	发表时间
	作品名称
	发表时
署名
	作品  体裁
	字数
（行数） 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注:发表成果较多时，请自行增加表行。


重要报纸发表成果情况表
字数单位：千字
	报纸名称
	发表时间
	作品名称
	发表时
署名
	作品  体裁
	字数
（行数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注:发表成果较多时，请自行增加表行。


重要选刊转载发表成果情况表
字数单位：千字
	刊物名称
	发表时间
	作品名称
	发表时署名
	作品  体裁
	字数
（行数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注:发表成果较多时，请自行增加表行。



重要文学报刊发表成果
申报诚信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证明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如有伪造、剽窃等弄虚作假行为，自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日

说明：本诚信承诺书必须由申报人本人签名，不得代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人补贴收款账户信息
    
身份证号码：
银行卡号码：
开户银行名称：
备注：发放补贴时，由发放单位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


